
“夹江县依山江畔商用楼新建项目”方案规划公布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该项目方案已经批准，根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
法》第四十条、《四川省城乡
规划条例》第四十八条之规定，
现予以公布。
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夹江县自然资源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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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照分析采用T20天正日照V8.0分析软件计算。
1 、 夹 江 县 经 纬 度 : 北 纬 N 2 9 ° 4 4 ′ 2 . 3 4 6 ″  东 经
E103°34′4.606″；
2、有效时间:大寒日8： 00-16：00；
3、时间计算精度：5分钟；
4、日照时间统计方式:累计所有连续照射大于15

分钟的时间段；
5、采样点间距：1米；
6、日照计算时均采用真太阳时；
7、受影面高度：窗台高度0.9m。
经对日照阴影综合分析：
1、项目自身对日照无要求。
2、本项目拟建建筑对周边怡海花园小区，滨江花
园A区及江山樾小区8号楼、9号楼无日照遮挡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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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
夹江县依山江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设计单位
益州城建设计有限公司

建设地址
乐山市夹江县青衣街道滨江社区建

设西路77号

备注：


